
2013 年 6 月 5 日立法會會議  
「捍衞資訊、新聞及網絡自由」議案  

 
進度報告  

 
 在 2013 年 6 月 5 日的立法會會議上，以下

議案獲得通過：  
 

「鑒於資訊自由流通是香港經濟及社會發展

的重要基石，本會促請政府捍衞資訊自由、

新聞自由及網絡自由，以維護市民重視的核

心價值和香港的經濟發展優勢。」  
 
2.  本報告向議員匯報最新的情況。  
 
3.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特區政府＂）一直

根據《公開資料守則》（“《守則》＂）的規定，

按慣例或因應要求，向市民提供資料。自《守則》

於 1995 年實施以來，由有關政策局／部門持有申

請人所要求的資料並已由該些政策局／部門回應的

個案共有 33 082 宗，當中 32 303 宗（即 97.6%）

獲提供全部（31 574 宗）或部分（729 宗）所需資

料。  
 
4.  法律改革委員會已就「公開資料」及「檔案

法」這兩個課題分別成立小組委員會。該兩個小組

委員會會就各自負責的課題進行詳細的現況檢討，

並對海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法律進行全面的比較研

究，以便在有需要和合適的情況下，就可能採取的

改革方案提出適當建議。這些研究工作已經展開。  
 



 2

5.  特區政府正全力配合上述研究，並會參考相

關研究報告，以考慮可以如何進一步改善現行的安

排。  
 
6.  新聞自由和言論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特

區政府一直堅決維護新聞和言論自由，致力提供合

適寬鬆的環境，讓新聞業在最少的規管下自由蓬勃

發展。《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

言論、新聞、出版的自由。  
 
7.  就警隊在警務工作中便利傳媒採訪方面，警

隊除了有清晰的原則及指引外，亦已實施多項措施

及投放資源，包括優化採訪區的設置，在需要時於

大型公眾活動期間調派傳媒聯絡隊，並為各職級警

務人員提供傳媒關係及便利傳媒工作的培訓，以及

繼續與傳媒機構和記者團體保持溝通，聆聽意見，

在互諒互讓的基礎上，盡量配合傳媒的工作。警隊

完全明白配合傳媒採訪工作與傳媒保持有效溝通的

重要，並多次與記者團體及前線新聞工作者進行會

面、參觀活動或分享會，就信息發放機制、研究利

用資訊科技提升發放信息的效率等交換意見。為改

善發放突發事件信息方面，警方已進一步優化措

施，增加發放宗數及與事件有關的基本資料。自實

施各項優化措施以來，警務處所發放的個案已顯著

增加至 2013 年平均每日約 350 宗。為繼續提升發

放信息的效率，現時警方正研發發放突發事件的互

動平台，相關的研發工作已陸續展開。  
 
8.  消防處亦一直就發放突發事故資料事宜與傳

媒組織保持溝通。因應他們所提供的意見，部門在

緊急事故資料發放時間、發放資料形式以及事故資

料類別方面引入了改善措施，例如由 2013 年 4 月

底起，除了一直發放的火警、特別服務（例如洩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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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有人被困升降機等）及多人傷病個案的事故

資料外，部門進一步向傳媒發放在公眾可自由進出

的地方發生或工業意外中涉及身體受傷的個案資

料，使每日平均發放的緊急事故宗數由約 190 宗增

至約 280 宗。消防處會繼續與傳媒保持聯絡和交換

意見，以完善發放信息的安排。  
 
總結  
 
9.  新聞自由和言論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特

區政府一直堅決維護資訊、新聞及網絡自由。《基

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言論、新

聞、出版的自由。香港一向資訊流通、渠道多樣

化、媒體百花齊放。市民每日都接觸到各式各樣的

資訊、政見和評論。資訊發達、新聞自由，是我們

賴以成功的重要元素。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一樣，

十分重視和珍惜我們所擁有的資訊、新聞及網絡自

由，並會繼續努力維持我們的優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3 年 8 月  


